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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述而不作的原则，如

实记述湖北检察机关和检察事业演变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上限起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下限止于

1986年湖北检察事业发展的史实。按照“横排门类，纵述始末”的

方志体例要求，采用章、节结构。

三、本志记述湖北检察机构、检察业务活动等，并设有大事记

和附录。

四、对有些名词能统一的统一，没有统一的，一般在首次出现

时使用全称，重复出现时则使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简称“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简称“刑诉法”；个别专用名称亦如此。“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简

称“省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x x分院”，简称“x×分院”等。

五、本志各种数字，是检察系统统计的。因“文化大革命”的

原因，1969年以前的检察档案遗失不全，故有些年份统计数字不

完整；有些年份因机构和统计制度不健全，也缺乏统计数字。1979

年检察院重建以后的各项统计数字均按年度统计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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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制度是现代一些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

成部分，它十分鲜明地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其基本职能是从

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尊严。

湖北检察制度创始于1909年。清末时期，各种矛盾日趋激

化，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清王朝为维护其腐朽的统治，一方

面加紧武装镇压，另一方面则被迫仿效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做

法，玩弄君主立宪的政治欺骗伎俩，推行司法制度改革，建立检

察制度。湖北于1909年(宣统元年)筹办省城及商埠各级检察

厅。1910年湖北高等检察厅，武昌、汉口、沙市、宜昌等地方

检察厅，以及江夏(武昌)、汉口、沙市、宜昌等初级检察厅正

式成立，均附设在同级审判厅内，但又自成系统。根据清政府法

部规定，各级检察厅的任务是：收受诉状请求预审及公判；指挥

司法警察逮捕犯罪者；调查事实，搜集证据；对刑事案件提起公

诉；对民事案件保护公益陈述意见；监督审判并纠正其违误；监

督判决之执行；查核审判统计表。由于清政府腐败，无法逃避覆

灭的命运，刚建立起来的检察制度尚未真正执行，清廷帝制即被

全国兴起的辛亥革命运动所推翻。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运动，埋葬了中

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南京建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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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当时湖北成立军政府，

按民国创新精神，改组了旧的检察厅。1912年(民国元年)2

月，袁世凯篡夺政权(即北洋军阀政府)后，仍沿袭清末的检

察制度。1925年，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领导的北伐

革命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同年12月成立武汉国民政府，对司法

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审判厅、检察厅合并，在法院内设检察处。

其职权是：对于直接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及刑事被害人或家属放

弃诉权的非亲告罪，得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应处死刑的犯罪，

得向刑事法院陈述意见；指挥军警逮捕刑事犯，并执行刑事判

决。

1927年(民国十六年)4月和7月，当时中国国民党主要

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

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其开始时，仍沿

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司法体制，在审判厅内附设检察厅；同年

11月实行“审检合署”制度，其机构与武汉政府时期相同，检

察官的职权为实施侦查，提起公诉，实行公诉，担当自诉，执行

裁判以及其他法令所定职务之执行。1938年日本军队侵入湖北，

同年10月武汉沦陷，汪精卫政权在湖北建立了高等法院检察署

和地方法院检察署，其根本职能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

务。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两级检察署均由国民党政

府湖北高等法院检察处接管。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湖北各级检察机关，虽然开展了一些检察

业务，但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反动统治秩序。他们把共产党人视为

“大逆不道的匪徒”，在其刑事案件中，给共产党人冠以“内

乱”、“外患”、“危害民国”、“盗匪”等莫须有的罪名，1947年

至1948年，湖北省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连续发出训令和

密电，指示各地法院检察处如何审讯及处置共产党“人犯”，镇

压人民的革命运动，积极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效劳。1947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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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大学学生在武昌、汉口举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示威游

行，武汉警备司令部派稽查处处长胡孝扬带领武装人员前去镇

压，当场杀害一名学生，激起全市大、中学生的愤怒，举行了更

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严惩杀人凶手。当时汉口市地方法院首

席检察官郑大纶和市政府当局导演了一场“金蝉脱壳”的丑剧，

宣称凶手胡孝扬已“投江自杀”，并由胡之妻拖着一具高度腐

烂、难以辨认的男尸报验，欺骗舆论，而让胡孝扬逃避了法律的

追究。1948年8月，汉口鄱阳街景明大楼发生一起外国人强奸、

轮奸中国妇女案，被害人指控罪犯为美侨何佛鲁等人，而郑大纶

则遵循汉口市长徐会之的意图，指令承办检察官郝鸿龄借口不明

了加害人究系外侨何人“无法起诉”为由，让外侨罪犯逍遥法

外。

国民党统治时期标榜所谓“一元化”制度，即军阀、党阀、

特务三位一体。这一制度渗透到司法部门即成为司法体制的一部

分，不可避免地实行了党化、特务化、行政化。所谓“党化”，

根据司法院院长居正的解释，就是法律所未规定之处，应当运用

党义来补充它；法律规定太抽象空洞不能解决实际、具体问题

时，应当拿党义去充实他们的内容；法律已经僵化之处，应当拿

党义把它活起来；法律与实际社会明显地表现矛盾而又没有别的

法律可援用时，可以根据一定的党义宣布该法律无效。所谓

“特务化”，即令特务打进各级司法机关，任意迫害人民，巩固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谓“行政化”，即无论在诉讼活动中，还

是在人事安排上，司法机关都受行政长官的支配和控制。由此可

见，经过“三化”了的司法机关，体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的意志，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湖北司法机关在实行“三化”过程中，把非国民党的司法

官，通过法官训练所的训练，让其加入国民党，再回到原岗位上

去。还从各级党务人员中，挑选骨干分子，加以训练，充任各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湖北检察志

法院推事、检察官，称之为“党务从事法”。至民国二十五年

(1936)前后，湖北省各级检察官、书记官，几乎没有不是国民

党员的，他们成为“司法党化”的忠实执行者。民国二十七年

(1938)，司法院院长居正同陈立夫向中常委提出提案，让甄审

中央和地方调查工作的人员(即中统特务，或称CC)从事司法

工作，湖北也组织成立了CC干事会。国民党湖北党部推荐周宗

颐、周梦庚和韩光华(为反动组织“十人团”成员)等一班人，

到CC大特务洪兰友为校长的“法官训练所”受训，一年后分发

回湖北各地任地方法院推事和检察官。这些特务分子披上推事和

检察官的外衣后，直接受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指挥，而在司

法界享有种种特权。如自愿选派法院；由他们侦查、审判的共产

党人和爱国人士的案件，当地的首席检察官无权过问；还可充任

战区检察官在各县巡回检察，为中统局提供情报；可持“派司”

身份证调度军警；可逮捕侦讯现役军人等。由此可见，国民党司

法制度的反动本质。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

治，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创建了

薪型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检察制度。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和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湖北于1950年开始人

民检察制度的实践与探索。

1950年4月筹建湖北省人民检察署，9月开始办公。到

1953年，全省有黄石、沙市、宜昌市，荆州、黄冈、孝感、襄

阳地区和35个县(市)先后建立检察署。各级检察署在创建过

程中，均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

则》，在当地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任

务，边筹建、边学习、边开展工作，主要通过参加政治运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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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职能作用。1950年11月，省检察署会同省公安厅召开了公

安处(局)长和专、市检察长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

研究、部署全省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会后，各级检察署全力以赴

投入镇压反革命运动，与公安、法院一起处理了大量反革命案

件，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自1951年11

月开始，全省检察机关又投入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

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

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司法改革等政治运动，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在惩治犯罪、纯洁内部队伍方面，发挥了职

能作用。1951年11月和1952年7月，先后两次会同省公安厅、

省法院对183名日本战犯在湖北的罪行材料，进行了调查核实对

证工作。同时，还接待处理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根据党委指

示，会同有关部门，纠正一些冤错案件，有重点地查处国家工作

人员中的严重违法乱纪案件，维护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

益。

1954年9月，国家颁布了《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湖北的人民检察机

关和检察工作，由重点建立、摸索经验转向积极建设、有步骤地

发展阶段，全省检察机关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都有较大的发

展。同年lo月，省检察署召开第二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明确

树立了检察工作必须为党的总路线，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思想，依

据法律规定抓紧全省检察机关和各项检察业务制度的建立。会

后，中共湖北省委迅速批转了会议讨论修改的《今冬明春工作

计划要点》、《关于重点试验检察业务制度的初步计划》和《关

于组织建设意见的报告》，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加强对检察工作的

领导。1955年2月，全省各级人民检察署按照《宪法》规定改

称为人民检察院后，首先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抓紧

了组织建设，省检察院由原来两科(刑事科、民事科)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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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扩编为六处一室，即：一处，负责一般监督；二处，

负责侦查工作；三处，负责侦查监督；四处，负责审判监督；五

处，负责劳改和监所监督；人事处，负责干部的教育与管理；办

公室，负责秘书材料、政策研究、控告申诉、行政管理等工作。

全省应建的92个检察院，到1956年底全部建立，检察干警达

1173人。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求，全省各级检察院

都抓紧了检察业务制度的试验，从1955年5月开始，担负了对

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人犯的审查批捕工作，随后陆续担负了对公安

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出庭支持公诉工作，直接受

理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以及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

法、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刑事案件判决的执行和监

狱、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认真地执行党的政

策和国家法律，为保障我省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和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胜利实现贡献了力量。

正当检察制度走上正轨，检察机关的组织与业务建设得到迅

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我

省的检察工作同样受到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而一度出

现波折。1957年8月省检察院召开各地、市检察长座谈会，传

达中共中央对检察工作的指示，着重检查、批判了所谓“右倾

情绪”、“教条主义”和“以监督者自居的特权思想”。1958年

10月省院召开第五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

神，检查总结自宪法颁布以来全省的检察工作，会议虽然肯定了

全省各级检察院在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下，认真执行党的

政策和国家法律，在打击敌人，惩办犯罪，保护人民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保卫党的中心工作，增强人民内

部团结，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巩固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给全省的检

察工作也作过一些错误的结论，譬如说“在执行政策上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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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右倾”，“片面强调监督职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脱离党委

领导的危险倾向”等等，给检察机关的干部造成一种沉重的思

想压力，以致害怕讲监督，不敢搞制约，严重影响检察业务工作

的正常开展。同时，在组织上对检察机构和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削

减。1957年底精减机构，省检察院由六处一室缩编为三处一室，

工作人员由129人减为60人。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全省

只有20个检察院保留法定组织形式，其余的则与公安机关、法

院合并或合署办公，全省检察干警到1959年7月降至888人，

其中有575人被抽借到外单位参加中心工作，严重地影响了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的发挥。据此，当时省检察院党组向中共

湖北省委作了专题报告，省委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全省政法工

作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关于公安、检察、法院组织体制若干问

题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县以上公安、检察、法院机关必须

分设，已经合并的应当分开”，“公检法三机关的人员编制，应

在不增加1958年原有编制的原则下，进行适当调剂”。随后，各

地纠正了公检法合并或合署办公的现象。1961年10月，省院根

据中共湖北省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示精神，在地、市检察长

会上重申：公检法三机关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

办案原则，否定了“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注：1958

年“大跃进”中，有的县(市)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实行“分片包干”的工作方法，一个地区的案件由其中“一长”

负责主持，代行其他“两长”的职权，称为“一长代三长”；与

此同时，公安局的预审员、检察院的检察员、法院的审判员，也

可彼此代行职权，称为“一员顶三员”)的错误做法，全省检察

业务工作有所加强，人员也有所增加，到1961年全省检察干警

增加到1004人。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

期，尽管受到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使湖北检察工作出

现波折，但全省检察机关在省委和高检院的领导下，仍然坚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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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监所劳改检察、受理人民

来信来访和直接受理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等业务，在打击现

行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同国家工作人员中严重违法乱纪行为

作斗争和社会改造检察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为保证党的中心

工作顺利进行作出了努力。

1966年5月，全国开始了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文

革”开始不久，就在全国掀起一股“砸烂公检法”的恶浪。湖

北也不例外，检察机关被冲击，检察制度遭破坏，于1969年春

宣布撤销全省检察机关，检察职能由军管会代行，1975年修改

的《宪法》正式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

在“文革”中，广大检察干警受到严重迫害。仅省检察院机关

原有63名工作人员中，就有三分之一被打成“叛徒”、“特务”、

“走资派”、“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并株连家属子

女。有的被遣送到农村插队落户，有的被分配到边远山区，有的

留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

团被粉碎后，才逐步得以平反纠正。

1978年3月修正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新规定

设置人民检察院，同年4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筹建恢复全省检

察机关的工作。省检察院于该年11月，大多数地．市、县检察

院于1979年元月正式开展工作。1979年2月，省院召开第七次

全省检察工作会议，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和全国第

七次检察工作会议精神，紧密联系湖北实际，进行了拨乱反正。

在此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湖北人民检察机关自建立以来所取得的

重大成绩，全省检察干警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各级人民

检察院在中共湖北省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坚决实行了

在党委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的路线；严格

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的方针；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认真依法办事，遵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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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同公安、法院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实事求是，重证

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依法处理了一大批

反革命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同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坚决的

斗争；对于打击敌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巩固人民民主政

权、保障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会议还根据国家宪法、法律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

主和法制建设的指示，以及中共湖北省委和高检院的要求，具体

研究部署了我省人民检察机关重建后的工作任务。会后，省委批

转了“湖北省第七次检察工作会议纪要”，各级党委认真抓了这

次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五届人大

会议精神武装全体检察干警的思想，从而提高了认识，鼓舞了斗

志，明确了工作方向，增强了信心，使全省的检察工作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7月，国家颁布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和《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为检察机关在新的历

史时期行使检察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为建设检察制度制定了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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